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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港、臺北港暨蘇澳港港區開放釣魚活動實施要點 

104年 11月 25日基港行字第 1041192538號函修訂 

106年 12月 7日基港行字第 1061192511號函修訂 

107年 12月 13日基港行字第 1071192546號函修訂 

109年 5月 15日基港行字第 1091192217號函修訂 

110年 6月 2日基港行字第 1101192175號函修訂 

 

一、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（以下簡稱本分公司）

為兼顧港區作業安全與適度開放原則下，依據商港法第 36 條第

2 項及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第 28 條規定暨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

開放垂釣管理要點，訂定本實施要點。 

二、本分公司轄屬港區開放專案申請釣魚活動區域及活動人員限制

（含工作人員）如後： 

(ㄧ)基隆港：施工碼頭及東岸防波堤全段計 1,000 公尺，人員

限制 300人以下（夜釣 200人以下）。 

(二)臺北港：北防波堤延伸堤計 818 公尺，人員限制 250 人以

下。 

(三)蘇澳港：南防波堤第 1 至第 36 號沉箱間靠內港側區域計

900公尺，人員限制 150人以下。 

三、考量本分公司各港港口安全、功能及所在地理、天候等條件因

素開放釣魚活動： 

(ㄧ)基隆港原則依中央氣象局公告日出至日落時段開放（白帶

魚季 6 月至 9 月以切結方式開放夜釣至 23 時，名冊與日間

分開），由本分公司於每年 11 月召集會議並按「釣魚場次

分配方式補充規定」(詳如附件)協商下一年度各社團之釣

魚活動日期及相關措施。 

(二)臺北港於每星期六、日開放，比照前款規定限每年排定之

釣魚社團向臺北港營運處提出申請。 

(三)蘇澳港限每年排定之釣魚社團向蘇澳港營運處提出申請。 

(四)各社團每年應召開會員大會並提出主管機關核備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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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開放垂釣區域權責劃分： 

(ㄧ)本分公司應於活動區域設置安全告示，並負責違反安全及

環境清潔應注意事項之處理。 

(二)港警總隊負責參加活動人、車進出管制區（活動區域）管 

制及配合協助主管機關（構）違反安全應注意事項之處理。 

(三)港務消防隊機動支援活動現場緊急救護及救難事項。 

(四)申辦單位負責活動計畫及本實施要點第五點有關安全及環

境清潔維護應注意事項之執行管理。 

五、防波堤釣魚活動安全及環境清潔維護應注意事項： 

(一)參加活動人員全程穿戴救生衣及防滑鞋等個人防護配備，

夜釣佩戴頭燈及夜光棒（含工作人員）。 

(二)參加活動人員禁止進入本分公司劃定之危險區域及辦公處

所。 

(三)垂釣時，嚴禁妨礙船舶航行或破壞碼頭面設施。 

(四)遇颱風、暴雨、暴潮、堤道越浪且有安全疑慮、中央氣象

局 1 日前預報臺灣近海平均風力超過 5 到 6 級，瞬間陣風

超過 8 級以上（即達 6-7-9）或中央氣象局發布象局發布

(基隆港參照富貴角或龍洞任一處)長浪訊息且浪高 2 公尺

(含)以上等天候不佳時，不開放或立即停止活動（白帶魚

季夜釣活動達 5-6-8以上停止活動）。 

(五)活動進行前，遇有天候突變（基隆港可參考本分公司航管

中心即時風速、風向資訊），如中央氣象局發布(基隆港參

照富貴角或龍洞任一處)長浪訊息且浪高 2 公尺(含)以上或

湧浪越堤或其它突發事件時，對人員安全構成危害之虞時，

應主動取消活動；若於活動進行中，則立即終止活動或視

安全情況退至港內安全區域(基隆港退置施工碼頭、臺北港

退至靠近北防波堤延伸堤 CCTV 立桿架設處)，並配合本分

公司、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或港警總隊進行人員疏散作業。 

(六)參加活動人員應負責維護活動場地及水域之環境清潔衛生，

嚴禁亂丟垃圾，並將所有垃圾打包帶走，活動前若發現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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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1梯次活動殘留垃圾得通知本分公司處置。 

(七)申請釣魚活動之社團不得有任何營利之行為，活動場地及

其周邊嚴禁販售任何商品。 

(八)參加活動人員（含工作人員）嚴禁攜帶或飲用酒類及含酒

精性飲料，相關社團應嚴加督導。 

(九)白帶魚季夜釣活動禁用投射燈或強光，照明設備宜向下照

射，禁止水平照射，以免干擾船舶進出港航行安全。 

(十)參加活動人員未遵守本實施要點規定或危害港區安全者，

依商港法有關規定辦理。 

(十一)非工作車輛禁止進入公告釣魚區，施工碼頭停放車輛頇

離岸 3 公尺，相關社團應嚴加管制。工作車輛限 3 輛車、1

輛機車，並對東岸防波堤之入口ㄇ字型管制匝門於活動期

間應全時上鎖自主管理，惟頇隨時提供港務消防救護等公

務車輛進入。 

(十二)各港開放垂釣區若遇船舶停靠碼頭作業，艏纜及艉纜繫

掛之繫纜柱向外 5公尺範圍內，嚴禁進入垂釣。 

六、申請防波堤釣魚活動應辦理及配合事項： 

(一)申辦單位於防波堤辦理釣魚活動，應提出活動計畫書，並

考量各港海、氣象條件是否適合；有無妨礙港區作業安全、

清潔及衛生維護措施，逕向本分公司轄屬之港區水域承辦

單位（基隆港為本分公司港務處；臺北港為本分公司臺北

港營運處；蘇澳港為本分公司蘇澳港營運處）提出申請。 

(二)前款活動計畫書內容至少應包含地點、時間、參加人員、

交通管制、活動秩序管理、安全防護救護（含救生圈、救

生拋繩、簡易醫藥箱、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AED）、環

境衛生維護（含流動廁所、釣魚友善廁所）及緊急應變計

畫等事項。 

(三)申辦單位應為活動之參加人員(含工作人員) 投保公共意外

責任險或優於公共意外責任險之旅遊平安保險或團體平安

保險（身故暨殘廢保額新台幣 300 萬元、傷害醫療保額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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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幣 30 萬元），並於活動前 2 日（含申請日）上午 10 時前

（以港警總隊收發室實際收到為準），不含例假日，將參加

人員名冊（總數不得超過本實施要點第二點活動人員限制，

追加名單頇於活動前 1 日下午 8 時前傳真至港警總隊）及

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、旅遊平安保險或團體平安保險其中

之一繳費證明影本送港警總隊備查，保險繳費證明影本並

副送本分公司。（例如星期三辦理釣魚活動，星期ㄧ上午 10

時前送達，星期六、日、ㄧ辦理釣魚活動，頇於上星期四

上午 10 時前送達，星期二辦理釣魚活動，頇於上星期五上

午 10時前送達） 

(四)基於安全上考量，禁止未滿 14 歲兒童參加釣魚活動，14 歲

以上未滿 18歲頇家長（監護人）陪同參加。 

(五)社團申辦港區開放釣魚活動時，得收取一定費用，以維持

活動運作，惟社團會員與非會員所收取之費用應為同一標

準，且除已逾報名限額外，不得拒絕非社團會員報名。 

(六)申辦單位頇配合政府有關國家安全、防疫及其他相關政策

之執行，以維港區安全。 

七、申辦單位如違反本實施要點第四點第四款應負之執行管理權責、

第五點有關安全及環境清潔維護應注意事項、第六點：申請防

波堤釣魚活動應辦理及配合事項或逾越核准活動時程、區域，

倘危及整體安全事項未即時改善者，除得命其停止當次釣魚活

動外，經港警總隊、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及本分公司取締在案

者即予記點 1 次，本分公司將於該事件發生日之次月停止該社

團申請釣魚活動 1 個月。前項記點係以單一事項為計次標準，

年度違規事項合計記點超過 2 次者，則於第 3 次事件發生日之

次月停止該社團申請釣魚活動 1 年。停辦期間，不論是 1 個月

或 1年，均視為休漁期，並不得由預為登記之社團遞補。 

八、遇港區重大事件、突發事變或演習時，本分公司得將已核准之

釣魚活動取消或終止。 

九、相關單位聯絡電話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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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ㄧ)基隆港 

1.海巡署艦隊分署第ㄧ(基隆)海巡隊：2462-1451 轉 9 或

2462-9784。 

2.港務消防隊東岸分隊：2420-6521。 

3.港警總隊勤務中心：2425-1575。 

4.本分公司航管中心：2462-7031。 

(二)臺北港 

1.海巡署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隊臺北商港安檢所:2619-4505。 

2.港務消防隊臺北港分隊：2619-6151。 

3.港警總隊臺北中隊：2619-6161。 

4.港務科信號台：2619-6010。 

(三)蘇澳港 

1.海巡署艦隊分署第七(蘇澳)海巡隊：03-9961541或 

  03-9961542。 

2.港務消防隊蘇澳港分隊：03-9972017。 

3.港警總隊蘇澳中隊：03-9965121轉 410。 

4.港務科信號台：03-9972009。 

十、基隆港、臺北港及蘇澳港開放釣魚活動區域均屬無護欄區域，

釣魚活動期間，請注意自身及釣客安全，如有任何紛爭，相關

社團應自負民、刑事責任。 

十一、為避免申請釣魚活動相關社團過多，造成民眾報名、聯絡不

方便及影響作業效率，基隆港、臺北港暫不接受新相關社團申

請釣魚活動。暫不接受新相關社團申請釣魚活動係指暫不接受

社團逕行參與釣魚活動日期分配，惟得預為登記，俟現有參與

釣魚活動社團如不再辦理或違規遭停辦超過 1 年，則由預為登

記之相關社團按申請日期排序遞補，原則上退一補一方式辦理

並於次年度始行遞補，該遭停辦社團可於停權期限後預為登記。 

十二、相關社團辦理釣魚活動期間，如未善盡安全管理責任致發生

人員落海死亡案件，不論發生在基隆港、臺北港或蘇澳港，本

分公司自事件發生起 3 年內停止受理該社團申請基隆港、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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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及蘇澳港任何釣魚活動，當年度所剩釣魚活動場次視為休漁

期。 

十三、本實施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訂公布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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釣魚場次分配方式補充規定 

一、各協會出席人數(含授權出席)達應出席人數 2/3(含)以上時，

即可召開場次分配會議；未能出席會議者，得檢具授權書交由

其他協會代為出席及參與會議表決、場次抽籤，未出席且無授

權出席會議者，由港務分公司代為參與場次抽籤。 

二、連續 3 次(含)因出席人數不足而無法進行場次分配時，由港務

分公司於會議當場逕行抽籤予以平均分配場次。 

三、場次分配之程序分 2 輪進行抽籤，第 1 輪為排位順序，第 2 輪

為場次分配。 

四、場次分配經抽籤決定後，各協會應於第一次場次分配會議後之

7 日內決定要承辦之場次，其中包括與其他協會互換承辦之場

次，惟互換承辦之場次頇符合天數、日期屬性應相等之限制；

欲放棄釋出之場次應於上述日期內通知港務分公司，俾供進行

第二次場次之分配會議，逾期未通知者，視同全數承辦。 

五、港務分公司於第一次場次分配會議後之 7 日內接獲各協會所放

棄釋出之場次通知後，即儘速擇期辦理第二次場次之分配會議，

如各協會均無放棄釋出之場次，則由港務分公司按第一次場次

分配會議所抽籤決定之場次公告之。 

六、第一次場次之後之分配會議若有 1 家(含)協會以上出席時即予

召開，不受出席人數應達 2/3(含)以上限制。 

七、第一次場次之後之分配會議，其分配原則如下： 

(一)放棄場次超過所主辦之場次 1/2(含)以上者，視同無力舉

辦，該協會當年喪失主辦權利，其原分配之場次需全數釋

出。 

(二)參與第二次場次分配者，不論釋出之場次多寡，均頇將釋

出之場次以全部分配完畢為原則，經再分配後，參與分配

之協會不得放棄，即使僅有 1家參加者，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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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如釋放之場次均無任何協會參加第二次分配時，其釋出之

總場次超過 28 場(含)以上，由本分公司將釋出之總場次除

以 28 所得之商數(無條件進位，取整數)，做為通知候補協

會之家數予以參加第三場次抽籤分配後接辦，若依序候補

之協會均不願接辦或釋出之總場次未達 28 場，則該等場次

視同休漁期，不再進行分配。 

八、連續 3 年(含)因放棄分配場次均達該年應承辦總場次 1/2(含)

以上之協會，即判定該協會無力承辦並予視同停辦，其遭停辦

當年所分配之場次，即由候補協會依序遞補接辦，毋頇經由第

二次場次分配之程序。 

 


